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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毕暨股份变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8 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毕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经事后

核查，发现已披露的原公告文件中存在部分错误，现对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具

体情况如下： 

更正前： 

“公司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3 年 2 月 6 日。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514,55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254%，最低成交价为 11.16 元/股，最高成交价

为 13.0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098.52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

已实施完毕。” 

更正后： 

“公司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3 年 2 月 6 日。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514,55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254%，最低成交价为 11.16 元/股，最高成交价

为 13.0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098.52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

划已实施完毕。”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公告全文详见附件。公

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附件：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毕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按不超过人民币 17.50 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

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1）2022 年 6 月 20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实施回购股份，首次回购股份

441,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097%，最高成交价为 11.2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16 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94.90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首次回

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2）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4 日、2022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10

月 1 日、2022 年 1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1 日、2023 年 1 月 3 日、2023 年 2 月 1 日

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2022-053、2022-061、2022-063、2022-067、2022-069、2023-001、2023-013），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公司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3 年 2 月 6 日。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514,55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254%，最低成交价为 11.16 元/股，最高成交价



为 13.0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098.52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

划已实施完毕。 

二、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股份的数量、方式、价格、资金总额及实施期限等相关内容均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及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回购方案内容，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本次回购股份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限，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

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然符合上市条

件。  

四、回购期间公司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查询，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经公司自查发现，因委托的第三方机构交易员间的沟通失误，导致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收盘前半小时内误回购公司股份 10,100 股，成交金额为 126,554 元（不含交易

费用），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5%。上述错误操作行为买入的股份较少，未引起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未发生在公司信息披露的敏感期内，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回

购的情形，未构成短线交易。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已加强对交易软件的熟悉和

股份回购相关法律法规的全面学习，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公司其他时间收盘前半

小时内未回购公司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一）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6 月 20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A 股

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552 万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

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888 万股，向上取整）。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未在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三）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毕，回购股份数量为 2,514,550 股。按照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股本结构计算，假设前述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后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限售条件流通股 160,433,914 39.90% 162,948,464 40.5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1,623,052 60.10% 239,108,502 59.47% 

总股本 402,056,966 100% 402,056,966 100%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适时做出安排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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